
比賽方式 

除特別聲明外，比賽依照國際排球聯會所訂之規則舉行。 

1、比賽賽制 

   男、女子組，每組 8 隊。每隊先賽一場，勝方進入「金盃賽」，負方進入「銀盃

賽」。 

   「金盃賽」及「銀盃賽」以淘汰制方式進行，勝方進入決賽，負方進入季軍戰。 

2、每場以 1 局決勝 

3、採國際六人排球直接得分制，先得 25 分者勝；24 平分時，不設刁士。 

4、網高 2.05 米（男、女子組相同） 

5、不設熱身時段。如有需要，球隊可於賽前，自行進行熱身。 

6、比賽用球，由大會提供。 

7、賽會不設上訴，一切賽果以裁判即場判決作最後決定。賽會擁有一切事項之最

終裁判權；一經決定，恕不更改，亦不得上訴。 

8、如落雨、懸掛風球、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，該日舉行之賽事取消。 

9、各項比賽時間僅供參考，各隊應留意比賽時間早 10 分鐘前依時出席。 

 

獎品： 

男子組及女子組： 

金盃賽設 冠、亞、季、殿軍；各得獎盃一座及獎牌十五個  

銀盃賽設 冠、亞、季軍、殿軍；各得獎盃一座及獎牌十五個 

頒獎禮於全日賽事結束後進行，敬請各參賽隊伍預留時間參與頒獎禮。 

  

 


